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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企业云南宁永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双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2019 年 9 月 28

日、2019 年 12 月 19 日、2020 年 5 月 7 日、2020 年 7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参股企业云南宁
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足
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6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参股企业云南
宁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
足承诺函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67）、《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参股企
业云南宁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具
差额补足承诺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97）、《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参股企业云南宁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029）、《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企业云南宁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临双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3），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关于对参股企业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的进展情况
新签署承诺函一
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就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

云高速公司） 贷款事项向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云南分行） 出具了《承诺
函》，具体内容如下：

为加快云县至临沧高速公路项目（以下简称临云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进度，尽快落实各
项建设资金，确保按计划完成项目建设任务，我公司已同意临云高速公司就临云高速公路项目
在工行云南分行申请 16 亿元银行授信，并就临云高速公路项目本次发生借贷的 1 亿元贷款偿
还的相关事宜作出以下承诺 / 安排：

（一）公司将积极帮助临云高速公司安排和落实项目资本金按时、足额到位，负责监督临云
高速公司按借款合同约定使用项目贷款，确保资金全额用于项目建设。

（二）公司同意本项目收费权按照贷款占比向工行云南分行提供质押担保，项目建成后，将
督促并协助临云高速公司及工行云南分行办妥完善收费权质押登记的相关手续。

（三）贷款存续期内，若临云高速公司偿债资金或项目通行费收入不足以偿还本次发生借
贷 1 亿元对应的当期贷款本息， 由公司以综合收益 / 自有资金按照现有 42.86%的股权占比对
临云高速公司进行补足，确保按期归还工行云南分行贷款本息（本承诺函除双方协商一致同意
外，一经出具不可撤销，不可变更）。

新签署承诺函二
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就临云高速公司贷款事项向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邮储云南分行）出具了《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为加快临云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进度，尽快落实各项建设资金，确保按计划完成项目建设

任务，我公司已同意临云高速公司就临云高速公路项目在邮储云南分行申请项目贷款 2 亿元，
并就项目贷款偿还的相关事宜作出以下承诺 / 安排：

（一）公司将积极帮助临云高速公司安排和落实项目资本金按时、足额到位，负责监督临云
高速公司按借款合同约定使用邮储云南分行项目贷款，确保资金全额用于项目建设。

（二）公司同意本项目收费权按照贷款占比向邮储云南分行提供质押担保，项目建成后，将
督促并协助临云高速公司及邮储云南分行办妥完善收费权质押登记的相关手续。

（三）贷款存续期内，若临云高速公司偿债资金或临云高速公路项目通行费收入不足以偿
还当期贷款本息，我公司将以实际还款差额为准，按照现有 42.86%的增信占比向邮储云南分
行提供还款差额补足资金，确保按期偿还邮储云南分行贷款本息。

新签署承诺函三
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就临云高速公司贷款事项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交行云南分行）出具了《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为加快临云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进度，尽快落实各项建设资金，确保按计划完成项目建设

任务，我公司已同意临云高速公司就临云高速公路项目在交行云南分行申请项目贷款 1 亿元，
并就项目贷款偿还的相关事宜作出以下承诺 / 安排：

（一）公司将积极帮助临云高速公司安排和落实项目资本金按时、足额到位，负责监督临云
高速公司按借款合同约定使用交行云南分行项目贷款，确保资金全额用于项目建设。

（二）公司同意本项目收费权按照贷款占比向交行云南分行提供质押担保，项目建成后，将
督促并协助临云高速公司及交行云南分行办妥完善收费权质押登记的相关手续。

（三）贷款存续期内，若临云高速公司偿债资金或临云高速公路项目通行费收入不足以偿

还当期贷款本息， 我公司将以实际还款差额的 42.86%为准， 向交行云南分行提供还款差额补
足资金，确保按期偿还交行云南分行贷款本息。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额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82,847.00 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60,020.00 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
司最近一期（2019 年）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130.06%和 43.24%，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 报备文件
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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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2019 年 12 月 12
日、2020 年 2 月 22 日、2020 年 8 月 19 日发布了《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50）、《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涉
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9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011）、《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
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52），披露了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冶）与贵州贵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安置业）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的相关情况。 近日，六冶收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案的执行回款，
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六冶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将贵安置业诉至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

民法院，诉讼请求如下：
（一）判令贵安置业向六冶支付工程欠款人民币 78,132,418.97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

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
止。 其中，暂计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逾期付款利息为人民币 12,368,362.00 元，本息合计为人民
币 90,500,780.97 元；

（二）判令贵安置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19 年 12 月 3 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的（2019）黔 04 民初 48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贵安置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六冶工程款人民币 78,132,418.97

元及利息（自 2019 年 4 月 2 日起至工程款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人民币 78,132,418.97 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 20 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六冶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94,304 元，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总计人民币 499,304 元；原告六冶

承担人民币 67,555 元，被告贵安置业承担人民币 431,749 元。
2020 年 2 月，六冶收到贵安置业因不服一审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上诉

状》，上诉请求如下：
（一）依法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作出的（2019）黔 04 民初 48

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
（二）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2020 年 7 月，六冶收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的（2020）黔民终 25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
驳回贵安置业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94,304 元，由贵安置业承担。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六冶收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0）黔 04 执 133 号之

一）、《结案通知书》（（2020）黔 04 执 133 号）并收到本案的执行回款，共计人民币 83,182,543.14
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针对上述诉讼涉及的应收债权， 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在以往年度财

务报告中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本案件收到执行回款后，冲回对应的信用减值损失，增加公司
当期利润总额约人民币 510 万元,具体会计处理及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 报备文件
《执行裁定书》（（2020）黔 04 执 133 号之一）
《结案通知书》（（2020）黔 04 执 1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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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

复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施德”）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201785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5）。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落实后，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对反馈
意见回复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及《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意见，结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报告期更新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并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公司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修
订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
会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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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

告知函回复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落实后，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对《告
知函》回复进行了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站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7）及《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意见，结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报告期更新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对《告知函》回复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公司现根据要求对《告知函》回复修订
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
会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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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台煤矿完成停产验收暨京西矿区

全部退出煤炭开采领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0 年 9 月 25 日，大台煤矿关停工作通过北京市化解煤炭产能验收组的验收，正式关

停。
● 京西矿区长沟峪煤矿、木城涧煤矿、大安山煤矿和大台煤矿已按京西四矿退出方案全

部关停。
● 公司将继续根据京西四矿退出方案，按照安全、有序、稳定的原则，做好京西矿区人员

后续安置工作。
一、京西矿区煤矿退出情况
2016 年，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京西四矿逐步退出的议案》，并公开披露了《关于京西
四矿逐步退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3）。公告中说明根据北京市委《关于贯彻落实＜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和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
见》的文件精神，公司按照“产量逐年递减，矿井逐步停产”的方式，本着“安全、有序、稳定”，同
时兼顾成本、效益的原则，引导公司所属京西矿区四个生产矿———长沟峪煤矿、木城涧煤矿、大
安山煤矿和大台煤矿，分别于 2016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有序退出煤炭开采领域。

2016 年至 2019 年，根据京西四矿退出方案，长沟峪煤矿、木城涧煤矿和大安山煤矿已按计
划有序完成了矿井关停和验收工作。

2020 年 9 月 25 日，根据《北京市 2020 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验收工作方案》，由北京市
及相关部门组成的北京市化解煤炭产能验收组（以下简称“验收组”）对公司大台煤矿关停工作

进行验收。 验收组现场核查了大台煤矿东立井、西立井和主皮带井关闭情况，详细查验了井下
设备设施材料回收、地面与生产相关的建（构）筑物拆除、爆炸物品处置、封堵井口、证照注销、
资料整理成卷移交、职工分流安置、奖补资金使用等方面情况，并听取了煤矿退出进展情况和
大台煤矿化解煤炭产能完成情况的专题汇报。

现场核查后，验收组与京能集团代表在《关闭矿井验收报告》上签字。 至此，京西矿区所属
四个煤矿已全部关停，全面退出煤炭开采领域。

二、京西矿区煤矿逐步退出的影响
京西矿区长沟峪煤矿、木城涧煤矿、大安山煤矿和大台煤矿在退出煤炭开采领域前的核定

产能分别为 100 万吨 / 年、150 万吨 / 年、170 万吨 / 年和 100 万吨 / 年。
自 2016 年京西矿区开始逐步退出后，对公司煤炭产量有所影响。 随着 2018 年以后内蒙矿

区产能陆续释放，公司煤炭产量逐步提升并超过京西矿区退出前的水平。京西矿区属于高价位
无烟煤，占公司历年营业收入比例一直较高，随着京西矿区的陆续退出，占营业收入比例逐年
下降。 对公司产能和经营具体影响如下表所示：
年度 公司煤炭总产量

（万吨）
京 西 煤 炭 产 量
（万吨 ）

所 占 比 例
（%）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亿元 ）

京西煤炭销售收
入 （亿元）

所 占 比 例
（%）

2016 年 839 318 37.90 51.03 20.63 40.43%
2017 年 818 255 31.17 55.76 22.39 40.15%
2018 年 1047 176 16.81 58.10 22.45 38.64%
2019 年 1279 36 2.81 55.33 14.66 26.50%
2020 年
上半年 557 - - 20.47 4.56 22.28%

三、京西矿区全部退出后续工作
截至 2020 年 8 月末，公司京西矿区（不含公司本部）在册员工 2500 人。 公司将继续按照京

西四矿退出方案，本着安全、有序、稳定的原则，妥善做好京西矿区人员的后续安置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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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合同
● 合同金额：人民币 25,353,865.30 元
●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合同的签署将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

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
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近日，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富适扣铁路器材（浙江）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乙方”）通知，经项目招标单位中铁六局集团丰桥桥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甲方”）内部审批流程结束，双方完成《金华 - 义乌 - 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程轨道工程施工 02
标段工程买卖合同》签订。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本合同属于日常经营合同，根据其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甲方因金华 - 义乌 - 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程轨道工程施工 02 标段工程需要，向乙方购买

轨道扣件产品，合计人民币 25,353,865.30 元。
金华 - 义乌 - 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程由金华—义乌段和义乌—东阳（横店） 段两条线路

组成，两段线路在义乌市秦塘站呈双岛四线同站台换乘，同时具备金华—义乌—东阳方向的贯
通运营条件。

本标段内共包含车站 4 座，分别为：塘雅站、综合保税区站、新区站、东华街站；隧道 2 座，
均为下穿杭长铁路，隧道 1 的中心里程为：右 JYDK22+778.275，隧道全长 1843.59m，其中洞内
长度 1292.876m， 隧道为单洞单线。 隧道 2 中心里程分别为： 右 JYDK35+417.8， 隧道全长
792.201m，其中洞内长度 115m，隧道为单洞双线。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公司名称：中铁六局集团丰桥桥梁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1 年 8 月 4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葛家村西里 1 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宏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000 万元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制造、加工：混凝土制品、金属结构制品；制造、加工、安装：铁路

线路、机械设备及配件、电气产品；专业承包；制造、销售：商品混凝土；起重吊装；铁路装卸服
务；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仓储服
务；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技术推广服务；网络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货运代理；技术检测；劳务服务；票务代理；餐饮管理。

合同对方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履行期限
本合同履行期限自 2020 年 8 月 30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期限为暂定期限，甲方有权

根据施工需要单方调整合同履行期限，但应提前 3 日通知乙方。
2、交货时间
每批次交货时间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
3、验收方式
双方根据合同约定和相关规范对标的物质量进行检验，双方在验收记录上签字确认。
4、产品质保期限
本合同约定货物的质保期为 12 个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如果乙方对货物有另外承

诺的质保期且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双方同意以期限较长的为准。
5、价格与货款支付
本合同暂定总价（含增值税）25,353,865.3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伍佰叁拾伍万叁仟捌佰陆

拾伍元叁角）。其中，不含税价款为 22,437,048.94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贰佰肆拾叁万柒仟零肆
拾捌元玖角肆分），增值税税率为 13%，增值税 2,916,816.36 元（大写：人民币贰佰玖拾壹万陆
仟捌佰壹拾陆元叁角陆分）。

此单价在合同履行期限内不可以调整，调整方式为：/。 本合同价格为乙方将货物运送至甲
方指定地点的综合价格，已包含 eq� \o\ac (□ ,√ )运输、口卸车、 eq� \o\ac (□ ,√ )检测、 eq�
\o\ac(□,√)售后服务等为履行本合同义务所需的一切费用及承担的风险。

每月的 20 日为当月的结算截止日期，根据甲方检验合格及双方共同签认的凭证计算当月
实际收货数量，除此之外任何证明、收条、欠条、信函等文件,都不得作为结算、支付依据。

货款支付时间和支付比例： 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正式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30 工作日内，向
乙方支付货款的 85％，合同封闭后向乙方支付到货款的 90%。

质保金：甲方预留货款总价的 10%作为质保金，在工程项目完工后 90 日内无息支付，如发
生纠纷，则延后至纠纷最终解决后 30 天内付清。 质保金的支付并不免除乙方对交付货物质量
的保证责任。

双方特别约定：遵循“先开票、后付款”的原则，乙方在双方确认当期应付金额尽快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并于发票开具后 7 日内提交给甲方。 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按合同约定向乙方
付款，若乙方未开具发票的，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2、该合同为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绩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利于促

进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3、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

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双方履约能力良好，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

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1607�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 2020-055
债券代码：155006�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8� 上药 01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左炔诺孕酮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信谊
天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谊天平”）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
局”）颁发的关于左炔诺孕酮片（以下简称“该药品”）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
号：2020B04594、2020B04595），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左炔诺孕酮片
剂型：片剂
规格：0.75mg、1.5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人：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原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93259、国药准字 H20163176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 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左炔诺孕酮片主要适用于女性紧急避孕，由匈牙利吉瑞大药厂研发，最早于 1979 年于匈

牙利上市。 2019 年 1 月， 信谊天平就该药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向国家药监局提出申请并获受
理。 2019 年，信谊天平该药品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1,64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境内该药品的主要生产厂家为美时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玖龙
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等。

据米内网数据库显示，2019 年该药品的中国城市零售药店销售额为 113,519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 1,496 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

得更大的支持力度。在国家鼓励优先采购和使用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的政策背景下，信谊天
平左炔诺孕酮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该药品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
势，提升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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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太钢集团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

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钢集团”）计划于 2020 年 9 月 2 日起不超过 6 个
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 1 亿元、不高于 2 亿元。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9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太钢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5,097,08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16%， 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
13,096.22 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2020 年 9 月 27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太钢集团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通知。 根据
通知内容，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太钢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3,571,357,25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2.70%。
3、太钢集团在 2020 年 9 月 3 日披露本次增持计划前十二个月内，除之前太钢集团承诺将

以不低于 3,600 万元增持公司股票外，太钢集团无其他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4、本次公告之前六个月内，太钢集团无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股份的目的：太钢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
2、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太钢集团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 1 亿元人民币，不高于 2 亿元

人民币。 包括之前太钢集团将以不低于 3,600 万元增持公司股票的承诺在内。
3、增持股份的价格：太钢集团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合理判断，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

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太钢集团考虑自身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资金安排等因素，计
划自 2020 年 9 月 3 日披露本次增持计划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内实施。

5、增持股份的方式：太钢集团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
6、增持股份是否存在锁定安排：太钢集团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存在锁定安排。 太钢集团本

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7、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太钢集团自有及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在增持计划期限内，太钢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35,097,08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16%， 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
13,096.22 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股） 增持均价(元/股 ) 增持金额（元） 增持股份占总股份比例

9 月 2 日 13,557,882 3.687 49,985,026.40 0.238%
9 月 16 日 2,800,600 3.735 10,461,232.00 0.049%
9 月 17 日 5,383,100 3.772 20,302,397.00 0.095%
9 月 18 日 5,287,100 3.825 20,222,085.00 0.093%
9 月 25 日 8,068,400 3.717 29,991,471.00 0.142%
合计 35,097,082 3.731 130,962,211.40 0.616%

注：上表中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太钢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3,571,357,25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2.70%。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 太钢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3,606,454,33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1%。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3、太钢集团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备查文件
太钢集团关于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通知。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3987�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20-086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产品获得二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康德莱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莱医械”）于近日收到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注册证编号：沪械注准 20202040468
注册人名称：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人住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 925 号 2 幢
生产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 925 号
产品名称：关节镜用腕管松解手术器械

型号、规格：LRK01、LRK02、LRK03、LRK04
结构及组成：产品由扩张器、带撑芯套管、剥离器、勾刀和铲刀组成，塑料部分采用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物(ABS)PA-747 制成，金属部分采用 420J2 不锈钢制成。
适用范围：用于在关节镜下作腕管松解手术。
其他内容：产品采用环氧乙烷灭菌，无菌提供，一次性使用。 产品有效期 3 年。
批准日期：2020 年 09 月 25 日
有效期至：2025 年 09 月 24 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节镜用腕管松解手术器械”产品累计已发生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 300 万元，目前

国内市场暂无同款一次性使用产品。
上述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是对康德莱医械现有介入类产品线的有效补充，进一步

提高康德莱医械核心竞争力，对康德莱医械在介入治疗领域发展和市场拓展具有积极意义。截
止目前，该产品尚未在国内进行销售，短期内对康德莱医械及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小。

三、风险提示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关节镜用腕管松解手术器械”产品对康德莱医械及公司未来营业收

入的具体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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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统计，2020 年 7 月 1 日 -9 月 27 日期间，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累计

确认各类政府补助 3,069.92 万元，主要为增值税返还、财政补贴等。 具体如下：
项目 主要内容 金额（元 ）

软件产品增值税返还 下属同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等收到的软件产品增值
税返还 13,364,436.29

污水处理劳务增值税返还 下属南京同方水务有限公司等收到的污水处理的劳
务增值税返还 398,322.91

其他财政补贴 下属沈阳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收到的出口增量财政
补贴等 16,936,488.26

合计 30,699,247.46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上述补贴金额全

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与本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 2,694.38 万元计入其他收益；与本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无关的 375.54 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上述补助的确认会对公司 2020 年度业绩产生正面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仍须以
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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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20 年 9 月 9 日至本公告日

累计收到政府补助人民币 6,579,244.86� 元，具体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序
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补助类型 补助依据

1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
司

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相
关补助 2020/9/25 210,000.00 收益相关 吴发[2016]19 号

2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
司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第四
批 ） 2020/9/27 6,150,000.00 收益相关 吴商字 [2020]76 号

3 单笔 10 万以下（共 6 笔） 219,244.86 收益相关

合计 6,579,244.86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资金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983� � � � � � � � 证券简称：丸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0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2020 年 8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并签订项目投资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关于向
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公司总部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广州
海珠区投资建设“丸美总部”，项目总投资额约 12 亿元人民币，并同意通过向子公司现金增资
9 亿元人民币以实施公司总部建设项目， 本次增资主要用于总部建设项目土地出让金及相关
税费的支付、项目规划、设计、建设等。

一、交易概述
2020 年 9 月 2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禾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按照法定

程序参与了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西区 AH040135�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竞拍，
最终以 71,606 万元竞得上述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
认书》，目前正在办理土地出让相关手续。

本次竞拍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事项是为了落实公司“总部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不涉及
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也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竞拍土地基本情况
1、 宗地坐落位置：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西区 AH040135 地块
2、 土地用途：商务设施用地（B2）兼容商业设施用地（B1）
3、 宗地面积：5770 平方米
4、 地上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42121 平方米
5、 土地出让年限：40 年
6、 出让价款：人民币 71,606 万元
三、本次竞拍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本次竞拍土地是为了落实公司“总部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并签订项目投资意向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31）。

四、备查文件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305� � � � � � � � � 证券简称：旭升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0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理财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在上述资金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授权期限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 并经 2020 年 7 月 2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6 月 17 日及 2020 年 7 月 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及《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2）。

2020 年 9 月 28 日，因购买理财产品需要，公司在中国银行北仑分行开立了理财产品专用
账户，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仑分行营业部
账号：358478600406
账户名称：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时间：2020 年 9 月 28 日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的相关规

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专用结算账户。以上账户将专
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特此公告。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033� � � � � � � � �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2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披露了《浙江三

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1），现就该公告补充披露如下：

一、关于关联方的认定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三维”）虽拥有四川三维

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三维”）股东会 66%表决权但未能对其形成控制，原因

如下：根据四川三维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所审议（决议）事项，必须经代表公司三分之二
（66.67%）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为有效，因公司拥有的股东会表决权为 66%，故广西三维无
法控制四川三维的股东会；董事会审议事项须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董事会设董
事 5 名，其中公司董事 2 名，占比未达到三分之二，故广西三维无法控制四川三维的董事会。因
此四川三维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企业。

吴善国持有公司 18.72%股份，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 第（一）项关联
自然人之认定，其担任四川三维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三）
项， 四川三维应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因此广西三维向四川三维提供财务资助构成关联交
易。

二、针对财务资助可能出现的风险的保障措施
针对此次财务资助可能面临的风险，由吴善国个人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吴善国持有公司 18.72%股份，资信情况良好，具有偿还能力。
特此公告。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301� � � � � � � � � 证券简称：ST 南化 编号：临 2020-32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监管二部出具的《关于对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253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披露了《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重组预案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0-30），并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披露了《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31）。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问询函》中所涉部分问题的回复需进一步落实、补充和完善，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回复工作，公司将再次延期至 2020 年 10 月 13 日（含）前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 延期回
复期间，公司将继续协调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争取尽快完成对《问询函》
的回复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098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0-033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裁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核通过，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同意聘任计永峰先生、李志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计永峰先生、李志斌先生具备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相关人员任职资格，具备
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计永峰先生、李志斌先生的简历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附件：
简 历
计永锋先生，1971 年 6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物流师。 2019 年 12

月至今担任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总监；此前，计永锋先生还曾先后担任宁夏大
荣化工采购主管，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总经理、总裁助理兼供应公司总经
理、副总裁兼供应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李志斌先生，1973 年 6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工程师，2019 年 12
月至今担任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烯烃三厂厂长；此前，李志斌先生还曾先后担任榆
林炼油厂主任、科长，延长榆林煤化公司经理，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烯烃项目部经
理、烯烃厂厂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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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03 号，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1,434,989 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
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你公司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时限内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如下：
1、公司（发行人）：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21-33372630
邮箱：ir@trendzone.com.cn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张子慧、雷浩
保荐机构联系人：惠子、宋施源
联系电话：021-23219843
邮箱：huiz@htsec.com、ssy11925@htsec.com、zrz@htsec.com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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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27 号）（以下简称“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97,905,310 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
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

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发行人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10-80803979
传真：010-80803016-8298
邮箱：ir@jytcorp.com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蔡明、侯海涛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8085922
传真：010-88085256
邮箱：zukai@swhysc.com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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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证监许可〔2020〕372 号《关于核准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以向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319,444,444 股股份、向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发行 67,760,942 股股份等方式购买天能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办理完毕公司发行的 387,205,386 股股份证券登记变
更手续，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2020-029 号《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经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
司章程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经营范围等相关条款进行修订，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临 2020-034 号《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2020 年 9 月 27 日， 公司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变更后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由 972,522,352.00 元增加至 1,359,727,738.00 元。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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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9 月 2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
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
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